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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调控与浙东区因应管理

龚金镭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开辟，海洋贸易发展迅猛。因此，出台监管“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立法和

设立相关的管理机构，也是势在必然。宋朝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方面立法越来越重视，法律体系上是诸法混合；

但到了宋朝后期，宋廷由于国力的衰弱，在浙东地区进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和对外交流事务管理时日渐乏力。元

朝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方面比宋朝更为开放，在立法方面也更为宽容，客观上实现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同时元

廷也保持了与地方的微妙平衡，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浙东地区稳定和发展。总的来说，宋元时期朝廷对“海上丝绸之

路”的管理逐渐因势利导，整个立法过程是慢慢推进且循序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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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立法的沿革方面，宋朝
与元朝是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变革时期。宋元时
期，边贸制度的中心逐渐从内陆向沿海转变，尤其是
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模式受到当代学者们
的关注。目前学者研究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状
况，大多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如黄纯
艳［１］提到，宋代已经允许中外商人来中国的沿海进
行贸易活动，“但实行严格的管理政策”；夏时华［２］深
刻分析了官方和民间双方在“香药贸易利益问题上
的博弈关系”；张耀华［３］也分析了元代的外贸征管体
制的历史地位。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
展，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特定历史场景与地方
社会之下进行研究。如陈少丰［４］指出，宋代区域经
济的发展，促使“市舶港口多点开花”，两浙路市舶司
也逐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上述有关宋
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史的视
角出发，缺少对制度和区域经济互动关系的整合分
析。本文拟从法律史的角度，对宋元时期“海上丝绸
之路”的法律调控与浙东区因应管理进行综合分析
考量。

一、宋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规制与
管理调控梳理

（一）宋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调控考证

１．宋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规制源流考
北宋时期，宋朝的整体国力不比唐朝，当时由于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日益强大，原有“陆上丝绸之路”
几乎中断，所以宋朝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对
外贸易政策属于本朝代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它通常
会承袭前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政策与法律规制模式。
宋代的对外贸易政策依旧以国家为主导，即便存在
着民间经营的模式，但也是被朝廷严格管理调控的。
这种贸易被国家严格控制的方式从封建王朝建立开

始就一直延续。
到了宋代，瓷器生产较之唐朝更为发达，瓷器可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营销。出口贸易的基础是

由各方的需求所定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等价的，但总
的来说，宋代出口的瓷器价值通常会超过原有商品
的实际价值，所以海外诸国争前恐后地前来朝觐，商
人贡使络绎不绝。这既满足了海外各邦的贸易需
求，又进一步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
了海洋贸易的良性循环。在海洋贸易蓬勃发展的同
时，有关海洋贸易的贸易纠纷、商业摩擦以及走私活
动也随之出现。这当中有宋廷自身的原因，如宋廷
加重了各阶层的经济负担，赋税皆相应地上调。“南
宋时，东海除了中国商船外，也有日商船只。而对日
之往来，则以明州（宁波）、泉州及福州为主港口。”［５］

宋廷出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法律规制，其渊源
主要是国家层面的立法。立法的表层意义是朝廷为
了维持经济秩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宋朝的统
治秩序，而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出于维护
统治秩序目的之国家法律成为了直接法源。宋廷参
照原有的立法精神，并结合“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
实际情况，制定出较为符合时宜的各项规定。宋廷
通过调整经济关系和满足贸易需求等手段，来更好
地实现其贸易管制和社会管理功能。尤其是关于海
洋贸易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宋廷的重视程度也
日渐增强，表明了体系上的诸法混合。

２．宋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调整的具象
唐朝后期颁布了《大中刑律统类》，这种将“律、

令、格、式、敕”编辑分类的体例，被后人称谓为《刑
统》。此立法模式被效法，一直延续到宋朝。《宋刑
统》在篇目编纂方面与唐律也并无二致，共十二篇；
其内容也与唐律基本一致，体现了诸法合体的特征。
《宋刑统》中几乎没有直接规范海洋贸易的律文，只
是部分规定边防安全和贸易的律文，其体现的立法
精神也可适用于海洋贸易。
另外，宋廷也出台了不少规范海洋贸易的单独

法令以及敕令，如著名的“元丰广州市舶条”（又称
“元丰市舶条”），不但适用于广州地区，甚至推及全
国。宋廷在海洋贸易立法方面较为重要的法律规
范，具体内容见表１。

表１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相关法律条文内容

年份 法律条文内容

太宗淳化二年（公元９９１年） “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介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６］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１０７９年）
“旧明州括索自来入高丽商人财本及五千缗以上者，令明州籍其姓名，招保识，岁许出引发
船二支，往交易非违禁物，仍次年即归；其发无引船者，依盗贩法。”［７］

高宗建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 “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８］

　　从表１可以看出，北宋初期，宋廷出台相关规
定，用以区分何种商品为“禁榷”之物，并分类收税，

这有助于引导合法商品的正常贸易，也有助于更加
有效地管控违法商品。到了南宋，对于海洋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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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虽然比北宋有所缩紧，但正常的贸易仍在逐渐
发展。事实上，宋代的朝贡货物种类日渐繁多，并对
内地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开发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另外，宋廷严格规范“海舶入贡”行为，倘若发现
有“违制”的情况，对“违制”之人不但财物没官，还要
处以徒刑。

（二）宋朝“海上丝绸之路”因应管理实证

１．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机构架构厘定分析
宋廷在杭州、明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市舶司的

职责主要是对进口商品进行“抽解”，“宋朝重视和鼓
励海外贸易，采取多种措施引进外国商人来华贸
易。”［９］到了南宋，宋廷偏安东南一隅，赋税的来源减
少，但是军费开支、官员俸禄以及其他各项开支减少
不多。所以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质上
发挥着补充开支、增加国家收入的作用，较之北宋时
期对经济资助的作用更为重大。这得益于宋廷重视
市舶之利，屡次颁布诏令构建市舶司等相关管理机
构的设置，以促进海洋贸易的发展，“地方官员对外
贸的重视程度、地方官员对外贸的关注和理政要求，
对形成地方性外贸政策影响很大。”［１０］

从高宗建炎三年诏令条文［８］可以看到，高宗严
格规范市舶司职责，诏令条文中的“擅”一词恰恰说
明官方只是不允许不合规的海洋贸易行为。如果
“海泊入贡”属于政府允许的经营范围内，那官方自
然是推举和鼓励的。而事实上，高宗年间，广州、泉
州、明州等口岸的外贸总额比北宋时期要多，“市舶
司是中国在宋、元及明初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
的部门，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海关部门。”［１１］

２．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管理运行分析
宋廷为了更好地保障和管理“海上丝绸之路”的

正常运行，必然要在地方设立相应的行政执法管理机
构。北宋时期，宋廷主要在浙江杭州和明州等地设立
了市舶司或市舶务；南宋年间，宋廷又在温州等地设
立了市舶务。另外，宋朝还设立“蕃长”，“蕃长有权依
本国习俗处断轻案等”［１２］。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管
理运行相对较为合理，这也得益于海洋贸易法律制度
的制定日趋完善。如果法律制度制定得过于主观，民
众在与其意志相违背的强制下违心地服从，必然会引
起暗流涌动的社会矛盾。宋朝的海洋贸易法律制度
经过几代人的更改，到了南宋时期已经趋于完备，这
也使得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管理运行愈加顺畅。
除了市舶司，浙东地区的地方州府（尤其是庆元

府）也参与海洋贸易和对外交流事务的管理，严格规
定如何抽税，这得益于“入宋以后也存在只为单纯经

济利益而主动出海出境的经济贸易政策和活

动”［１３］。庆元府在职权上与市舶司有重合之处，在
两浙市舶司被撤销之后，庆元府就开始全面承担市
舶司职权，“因为在宋朝三百十九年的历史中，市舶
司基本上呈现以朝官专职提举的格局。”［１４］市舶司
垄断了主要海外贸易，宋朝亦不禁止私商正常贸易，
“从朝廷机构设置来看，唐宋时期‘市舶司’的设
立……无论从贸易税收还是贸易品种来说，都体现
了人们具有的海洋意识。”［１５］

二、元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规制与
管理调控梳理

（一）元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调控考证

１．元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规制源流考
与宋朝相比，元朝海洋贸易的发展更为蓬勃，

“蒙元时代的海上通道很大一部分继承自南宋时
代”［１６］。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元朝比农耕民族为
主的宋朝更依赖交换。加之元朝疆域更为辽阔，由
于统治的需要，民族融合也亟待加速。这必然需要
加强交流，保障交通顺畅，同时也要积极地发展对外
贸易。而海洋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自然也受
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元朝开放口岸甚多，其中
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一带，并且重建市
舶司，仿照宋制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用以市舶管理及
其他贸易管理的法律规制。
元廷的官本贸易已非常发达，曾由朝廷出资经

营海洋贸易，从而改变了之前的“禁榷”制度。元廷
基本废止了“禁榷”，更多地用“抽解”制度代替，比宋
朝更为宽容。这也直接影响了元朝“海上丝绸之路”
法律规制的制定，即采用较为低廉的税额保护正常
商贸的政策，从而间接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
通，“一切以自身的利益为行动的指导”［１７］，大量吸
引了“外夷”前来贸易。元廷除了官本贸易日渐发
展，民间贸易也不断繁荣，朝廷也需要进一步实现有
效的管理控制。但同时，受到时代的局限性等因素
的影响，官本贸易和民间贸易这二者之间或多或少
存在着冲突，而且这些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
激烈，“倭寇侵扰沿海，多与来华日本商人相关，尤其
是庆元地区的倭患更是如此。”［１８］

２．元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调整具象
元廷特别制定了《市舶司法》，将其收录在《通制

条格》中。元代规定的市舶法规不同于宋代，取消了
“博买”制度。相较于宋代，元代对于商贸的互动更
加宽容，鲜有对各种贩卖商品行为给予特别严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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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同时，元廷还加强了对海商出海的规定，如出
海前须向有关机构登记申请，找牙人担保，获得批准

认证后才能出海。关于元朝“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调
整，较为典型的法律条文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元朝“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相关法律条文内容

年份 法律条文内容

至元二十六年（公元１２８９年）“关津渡口把隘去处，……务要严谨，毋致私受财货放行。如违，体察得实，痛行断罪。”［１９］２３３

延佑元年（公元１３１４年）
“金、银……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火长，各壹伯柒下，船物俱行没
官。”［１９］２３８－２４４

　　从表２可以看出，元廷积极拓展海洋贸易，兼顾
民众的生活需求的满足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元
朝以前市舶贸易被严格管理，香料等物供应受限，并
出现逐渐减少的现象，反之价格就增长，民众的生活
受到影响，日用有短缺之迹象。所以到了元朝，立法
者必然要考虑上述因素，同时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既符合上层统治者利益，又能满足日常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实现必要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海上丝
绸之路”贸易法律制度。所以从上述诏令律文的设
定可以看到，元廷在规制层面十分克制，对于“禁榷
之物”的规制也非常合理，没有突破必要的限度，能
满足日常的社会管理需要。

（二）元朝“海上丝绸之路”因应管理实证

１．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机构架构厘定分析
元朝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继承自宋朝，整个经

济的发展重心仍然是集中在东南。元朝的“海上丝
绸之路”贸易也是集中于东南，浙东地区的区位优势
更加明显，庆元、温州等地的商贸活动更加活跃，比
前朝的对外经济交往更加繁盛，“温州、庆元等处市
舶司，船舶商回帆，……在杭州等地出售，就在商税
内交税即可。”［２０］８７５－８７６

元朝在设置“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机构架构时，
首先要考虑社会稳定等问题，需要处理不少海洋贸
易纠纷。而这些纠纷往往具有隐蔽性、复杂性等特
点，导致在制度改革方式上必然趋向谨慎和细致。
“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机构整体架构在设计之初，就
体现了一个特别的交涉功能，即传达特定权威———
朝廷对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具体行为要求。所以
元朝仿效宋朝，制定了市舶法，并构建起“市舶司”与
“会同馆”等多种“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机构。这有助
于构建稳定的信息传递工具，从而高效、准确且有效
地向基层的官员和民众传达上层的意图。因此，设
立“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机构，已充分利用了公共层
面，提高了规范预期性与效力性，并为传达官方信息
提供有形条件的行为；同时也能有效地传达法律信
息，并使接受该法律信息的受众群体理解上层立法
意图并充分内化，以达到预期效果。

２．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管理运行分析
元朝为发展官本贸易等海洋贸易，设置了市舶

司等管理机构。这些部门负责的事务多“油水”，所
以腐败问题常有发生，这必然会造成国家财富的损
失和民众利益的受损，也影响了元朝当时的国际形
象。为此，《元典章》特别制定了防止“海上丝绸之
路”管理运行时容易出现的“权力寻租”腐败现象之
相关规定：“官司做买卖的罢了，百姓做买卖的每，市
舶的勾当做着，依着在先体例里，要课程抽分者。市
舶司根底转运司合并。”［２０］８７３－８７４元朝“海上丝绸之
路”管理运行是基于既有的海洋贸易法律制度衍生
而成的。元廷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地协调冲突，缓和
矛盾，实现形式上的贸易“平等”。
但是到了元朝末期，这种管理运行依旧产生了

失控的现象，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元朝末期的
管理运行不允许民众充分自由地选择贸易权利，同
时不自觉地偏向既得利益方。但民间不少海商不是
坐以待毙，而是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地位，以影响现存
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区域社会控制，并通过一些手段
伪装自己，形成“亦寇亦商”的局面。因此，倘若统治
者肆意而为地制定法律制度，自然增加法律制度的
不稳定性。如果统治者想要稳固和实现法律制度的
稳定性，就必然要考虑区域优势，使朝廷与地方处在
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而“海上丝绸之路”法律制度
的管理运行也考虑了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如兼顾地
方宗族和特定区域优势的关系。毕竟元朝不但有世
家大族参与海洋贸易，而且也有不少地方的平民化
宗族响应私人海洋贸易，他们利用熟悉的地理和人
事，屡屡出现“逾制”的现象。

三、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
调控的比较与借鉴

　　（一）“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法律制度与管理机构
流变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通过海洋与海
外各国进行政府往来、商贸交易、文化交流等的海上
航路”［２１］，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提出。宋元在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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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管理机构方面的变化节点，对“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海上丝绸
之路”自身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优势。
宋朝在涉及“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法律制度的设

置上，日趋缜密性和系统性，尤其是注重官方主导的
朝贡贸易，“宋代官方主导的贡赐贸易始终占据海外
贸易的主导地位”［２２］。另外这种缜密性和系统性还
体现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如宋廷在设置两浙路市
舶司时，在选址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宋廷认为杭
州和明州皆有利弊：杭州利在有大运河，对内陆交通
方便，但可惜不方便设置港口，不利于船舶通行；明
州则相反，港口优势明显，但是对内陆的交通不如杭
州畅通和便利。为此，宋廷再三考量，最终所采取的
方式就是两地都设立市舶司，兼取二者优势。
元朝则更加注重国际交流和互通有无。元朝统

治者曾数次颁布诏令和上谕允许“外夷番邦”遣使朝
贡，贡使除了日常的朝觐工作以外，还纷纷请求互市
贸易，由此逐渐提高了元王朝的国际影响力。元朝
初年还发行了“中统钞”，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贸
易中充当“世界性货币”，为贸易双方提供更大的便
利。元朝的征税制度也较为合理，有利于增加国家
收入以及维护社会安定。当然，一方面“海上丝绸之
路”贸易日益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立法者自身的社会
治理能力却有局限性，“为了维护政治上居高临下的
地位，中国古代王朝总是以较高的经济代价保持着
与其它国家的贡赐关系。”［２３］

（二）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流变浙东区影响考证
宋元在法律制度与管理机构上的节点变化，也

对浙东地区乃至整个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浙江“有着独特的海洋自然条件、
优厚的海洋资源和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２４］，当时
浙东最大的港口就是明州，这里每日都交汇大量通
过“海上丝绸之路”贩运来的货物。双边贸易障碍减
少，沿海地区自然越来越适应商品结构和贸易形式
的重大变化，“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
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２５］

宋朝在浙东等地设立市舶司，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海洋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家财政的收入
的增加，“是年，杭、明、广三司舶，收钱、粮、银、香、药
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
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
条、颗、脐、只、粒。”［２６］另外，宋廷一般会对进出口物
货严格甄别，确定何种是“违禁之物”，并规避它的
“局限性”［２７］，而且整个鉴别流程是需要斟酌再三

的，这么严格区分的目的是为“建立了细密而完备的
市场管理之法”［２８］。通常来说，区域的特殊性导致
制度运行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既
具有周延性，也具有相对可控性。所以宋廷结合浙
东地区的特殊地域特性进行市舶管理，既有利于保
障交易的合法性，又有利于给民众提供准确有效的
信息，即告诉民众进行何种交易后会产生何种法律
后果。
到了元朝，浙东的庆元港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曾经有日本商船从日本来庆元港贸易，人数和物品
众多；另外，浙东的温州地区，也逐渐成为对日贸易
的重要港口。浙东地区日益发挥海洋区位优势，切
实地促进了浙东地区贸易的发展。在以浙东地区为
代表的沿海地区较早受到海洋贸易影响，当地民众
的日常思维也发生了变化，面对日益高涨的“海上丝
绸之路”贸易利益的刺激，原先靠打渔为生的普通渔
民们纷纷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海上丝绸之路”
贸易活动中，其中不乏读书人，这种现象在此前是难
以想象的，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邻国和地区的人文
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消费市场的驱动下，邻近国
家和地区也受到影响。”［２９］

（三）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流变经验借鉴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是维护国家安定、保障社

会民生的重要途径，这得益于贸易本身可以实现互
通有无和推动社会发展之积极功效，“各地间亦因航
海技术、船舶制造方面的交流，促成了这一时期航海
水平的普遍提高。”［３０］而浙东地区有其特殊的区位
特点，土地耕种能力较弱，农业生产以经济作物为
主，但口岸区位优势明显，具备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贸易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宋元时期，朝廷也是优
先发展官本贸易的同时，默许民间贸易的发展，展现
出积极的开放姿态。
宋元时期为保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正常发

展，积极出台并推行相关的法律制度，“以立法形式
确定对外舶和对外贸易的管理，并由中央政府直接
管辖机构设置严格。”［３１］出台和推行这些法律制度，
除了有防御海寇侵扰和维护国土安全的海防事务的

原因，更重要的是为了构建起互通有无、合法有效的
正当贸易秩序，当时的基调是“对海外贸易实行垄断
经营，以非暴力方式经营海上力量”［３２］。
宋元时期在出台和推行这些法律制度的基础

上，重视地方特色，例如重视浙东地区的区位特征，
结合当地沿海的特殊情况，设立市舶司等“海上丝绸
之路”贸易管理部门，“两宋时期市舶司的存在，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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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州港的重要性”［３３］。这为后世在管理“海上丝
绸之路”贸易层面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和管理方面的
借鉴和启示。
因此，学会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海上丝绸之路宋

元流变的特有属性，客观地把握整个政策的正确走
向，既有利于实现“经济互利、人文互启”［３４］，又符合
当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华民族对于和
平利用海洋、坚持各民族海上和平友好交往的理念，
彰显了中华民族‘义在利先、合作共赢’的海洋智
慧”［３５］。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贸
易的规定，是基于“人的、物的交流”［３６］，朝廷在因应
管理时游刃有余，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和多元的
基础之上”［３７］稳步推进。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应当客观地看待宋元时期“海上丝绸
之路”法律调控与浙东区因应管理。宋元时期随着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出台监管“丝路”贸易立法
和设立相关的管理机构，也是势在必然。宋朝对海
洋经济贸易方面立法越来越重视，体系上是诸法混
合，到了后期有所疲软；元朝在海洋贸易比宋朝更为
开放，在立法方面也更为宽容，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浙
东地区稳定和发展。总的来说，宋元逐渐学会因势
利导，当然整个立法过程是慢慢推进且循序渐进的。
同时也要意识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法律调
控与浙东区因应管理的某些制度过于严格，也一定
程度地限制了境内外各地区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
的交流和发展。因此，要秉持唯物史观，认识到“商
品经济破旧立新的伟大历史功能”［３８］，并且从历史
的长河中借鉴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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